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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补助 
申报认定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 6 部门印发的《云南省退役军人就业

创业园地认定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云退役发〔2022〕121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2022 年 12 月起生效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支持方向：鼓励被认定为省级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的机构、

院校承担退役军人教育培训、就业推介和创业孵化任务，用足用好

现有政策及资金，通过购买服务，争取现有场地补贴、项目补贴、

引才补贴等多种方式推动省级退役军人园地建设发展，充分发挥省

级退役军人园地的示范带动作用。经认定为省级退役军人园地的，

由省级给予 50 万元的一次性资金补助。

申报条件：申报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普通高等院校、职业院校、

技工院校、省级以上双创示范基地、创业孵化基地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

众创空间、星创天地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、人力资源服务

产业园、公办和民办企业实训基地等多种类型创新创业平台（基地、

园区）。

（一）省级退役军人园地（院校类）认定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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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具有法定办学资质和独立法人资格，实行独立核算，具备相

应资质可以开展退役军人各类教育培训的普通高等院校、职业院校、

技工院校。

2. 学校各项管理制度健全，包括针对培训项目的教学管理、教

师管理、学员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卫生安全管理、设备管理等制度及

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。

3. 遵守法律法规，社会信誉良好，法定代表人等高级管理人员

无不良信用记录，近 5 年内学校无违规办学的不良记录。

4. 应有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，并承诺对退役军人技能培训、就

业服务等方面予以财力、物力、人力支持。按照规定执行财务管理

制度，经费使用合法合规，账目清楚。

（二）省级退役军人园地（机构类）认定条件

1.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科技、工信、农业农村、教育等部门

认定的各类省级以上双创示范基地、创业孵化基地、科技企业孵化

器、众创空间、星创天地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、人力资源

服务产业园、公办和民办企业实训基地等。

2. 平台（基地、园区）的性质、定位、发展方向明确，经各级

政府或有关部门、高校批准成立，已实际开展运营满 3 年。负责平

台（基地、园区）运营的单位应当为在云南省内注册的企事业单位、

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。平台（基地、园区）及其运营单

位遵守法律法规，社会信誉良好，无违法违纪行为和未了结的司法

纠纷。法定代表人等高级管理人员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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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平台（基地、园区）总面积不低于 3000 平米，用于服务退

役军人的面积不低于 1000 平方米。同时具备相应的公共服务场地和

设施。属租赁场地的，应保证自申报认定之日起具有 5 年以上有效

租期，产权清晰或租用合同明确，在使用期内不得变更用途。

4. 平台（基地、园区）应设立专门管理服务机构和办公场所，

有 15 名及以上熟悉就业创业政策、经营管理经验丰富的全职管理服

务人员（需提供社保合同及社保缴费记录），有 20 名及以上的创业

导师团队，能为创业者提供完善的政策咨询、企业登记注册、各类

扶持资金申请、商务、融资、市场、培训、技术开发与信息交流等

方面服务。

5. 有健全的人、财、物等相关管理制度，具备科学规范的创

业实体（孵化项目）进出评审、创业扶持、年度考核等管理服务

台账。

6. 为入驻创业退役军人提供一定的场地租金和物管费用等方面

的优惠扶持。对初创军创企业和孵化项目，能在场地、资金、人员、

技术等准入条件方面给予适当倾斜支持。

7. 每年协议入驻创业团队和企业保持在 20 家以上。入驻创业

团队每年注册成为新企业数不低于 5 家，或每年有不低于 5 家团队

获得投融资，园地带动或吸纳就业人数不少于 300人。自平台（基地、

园区）运营以来，在孵实体（项目）孵化成功率不低于 50%，在孵

实体（项目）到期出园率不低于 60%，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四、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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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需提供以下材料复印件（按顺序装订成册并在材料封

面加盖机构印章）。

（一）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

书等机构登记证书，未办理“三证合一”的同时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；

（二）政府相关部门批复；

（三）章程和各项管理制度；

（四）办学许可证（院校类）；

（五）办学机构的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不良记录核查情况（院

校类）或单位开具的无不良记录声明；

（六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

（七）法定代表人征信；

（八）培训专业、工种和级别目录；

（九）收费批文及收费备案登记情况通告；

（十）不动产权证（房产证、土地使用证）或租赁合同；

（十一）教师名册、管理人员名册；

（十二）校企合作协议；

（十三）上一年培训及推荐就业情况；

（十四）上一年年度检查报告书；

（十五）上一年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书；

（十六）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；

（十七）机构及法定代表人涉法涉诉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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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八）申报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有关自评佐证材料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云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补助申报认定操作规程官网链

接：http://tyjrswt.kunming.cn/c/2024-01-26/6803590.shtml

联系电话：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，0871-63649157。

发布通告：

向社会公开征集省级退役军人园地

参与机构。

自主申报：

有申报意愿的机构按照《云南省退

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评估标准》进

行自评，自评分达到 90 分以上的可

准备申报佐证材料，并向省退役军

人事务厅提交相关申报材料。

社会公示：

经组织第三方评审等相关程序后，

最终结果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门户

网站公示 10 个工作日。

专家评审：

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会同相关部门

组成评审委员会，聘请专家、评委

或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按照评估标

准对申报机构进行会议评审和实地

评审，形成评审报告。

拨付资金：

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集体研究同意

后，拨付一次性补助资金 50万元。

公告授牌：

对公示无异议的，由省退役军人事

务厅发文认定并共同授予“云南省

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”标志牌。


